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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非法采砂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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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林业厅原副巡视员
王春东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蒋科伟）日前，经中共海南省委批准，海南省纪委
省监委对省林业厅原副巡视员王春东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王春东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和消费活动安
排；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
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
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王春东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
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且在党的十八
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
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
规定，经海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
准，决定给予王春东开除党籍处分；由海南省监委
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
款物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东方市委原常委、八所镇
原党委书记张渊严重违纪
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黄善尧）日前，经中共海南省委批准，海南省纪委省
监委对东方市委原常委、八所镇原党委书记张渊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张渊违反政治纪律，伪造证据对抗组织
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超标准使用办公用
房；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
招标活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在工程承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
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张渊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
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
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
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经海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张渊开除党籍处分；由海南省监委给予
其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
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本报定城8月20日电（记者孙
慧 邓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邹小
和）针对新华社近日报道的海南非法
采砂问题，各市县迅速开展整改。20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定安县相关部门
获悉，定安县水务、公安等部门近日
开展联合执法，在定城镇巡崖河卜曾
村河段捣毁一非法采砂窝点，依法没
收一批非法设备，并对涉案人员谢某
升给予拘留。

针对媒体报道中提到的卜曾村
河段存在非法采砂行为，17日，省水

务厅派出督导组到定安现场督导，定
安县公安、水务等部门联合执法，在
卜曾村河段捣毁一藏匿隐蔽的非法
采砂点，现场依法没收两艘抽砂船和
一个浮台等抽砂设备。19日，抓获
涉案嫌疑人谢某升，给予拘留。

18日，定安县政府召开专题会
议，对定安县水务局、县综合执法局
等相关部门提出批评，责成相关单位
进行整改。要求打击非法采砂窝点，
对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理，对非法采
砂现场进行生态修复，并在镇道、村

道等重点河段运砂出入路口设置必
要的限高、限宽、限载等设施，查处超
限超载的运输河砂车辆。各职能部
门还要对非法采砂情况再次核查，尤
其是对群众反映的容易隐蔽盗采河
砂的地点进行排查，保持对非法采砂
高压态势。

定安县委常委、公安局长李忠山
介绍，中央环保督察组督察反馈非法
采砂破坏环境问题以来，定安快速落
实整改，一直对非法采砂保持高压态
势，特别是对南渡江、龙州河和巡崖

河等主要河流的非法采砂行为大力
打击和取缔非法设备。2017 年至
今，定安县水务、公安联合执法立案
42宗，罚款45.2万元，捣毁28处非法
采砂点，行政拘留12人，刑事拘留20
人，没收非法河砂7300余立方米。

李忠山表示，虽然非法采砂保持
高压态势有震慑作用，也净化道路环
境，但受制于河砂供求紧张影响，河
砂价格居高不下，导致当地村民和一
些不法分子屡屡铤而走险。同时，非
法采砂的执法联动机制不够高效，还

需要进一步疏堵结合，缓解供需不平
衡，从源头解决非法采砂问题。

针对部分村民法制观念淡薄问
题，定安将进一步加大“非法采砂入
刑”的宣传力度及违法案件的曝光力
度，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同
时，定安将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机制”，对涉嫌犯罪的非法采
砂行为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决不
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确保做到
对违法采砂行为“发现一起、打击一
起、顶格处理、决不姑息”。

捣毁巡崖河一非法采砂点
没收非法设备 拘留涉案人员

原海口市龙华区城管局局长
邓宗坚受贿罪一审判处
有期徒刑10年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毛雨佳 蔡莉）海南日报记者20日从海口市龙华
区人民法院获悉，原海口市龙华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局长邓宗坚受贿一案一审宣判，邓宗坚因
受贿罪被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
元；扣押在案的赃款142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
国库；赃款23万元，继续追缴。

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至2015年3月，被
告人邓宗坚先后在海口市龙华区政府担任市政市
容委党委书记、副主任、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
长。任职期间，邓宗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违法
建筑拆除、工程项目验收和工程款拨付等方面为胡
某某、苏某某、邓某某等9人谋取利益，并在任职期
内和离任后，非法索取、收受贿赂款共计165万元。

海口市龙华区法院认为，被告人邓宗坚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非法收
受他人贿赂款165万元，数额巨大，为他人谋取利
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以惩处。龙华区法院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石碌8月20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李德乾）“截至目前，全
县非法采砂行为基本得到遏制，各部
门还结合河道疏浚工作，有效保障社
会建筑用砂供给。”20日，昌江黎族
自治县副县长陈国斌在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昌江现已规划4

处用砂可采区，同时，加快河道生态
修复，呵护昌江生态环境。

据介绍，自去年11月昌江启动打
击河道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联合行动
以来，昌江落实《昌江黎族自治县推
行河长制工作方案》，由河长和河道
协管员负责辖区河湖的日常巡查，对

县域河道内停放的“三无”非法采砂
船进行整治；同时，充分利用“12345”
平台，上下联动，形成合力，做到及早
发现及早制止、及早打击。此外，昌
江“打黑办”有力布控，坚决打击非法
采砂行为和“保护伞”。截至目前，昌
江开展联合执法37次，共捣毁采砂船

25艘，拆卸抽砂浮台12个，共查扣运
砂车辆66辆，拘留23人。

与此同时，为有效保障社会建筑
用砂供给，昌江制定长效机制，加快
合法砂源供应。按照《昌江县河道采
砂规划》，目前昌江规划有4处可采
区，分别是昌化江姜园村段、旧闻村

段、杨柳村段、新城村段。目前，昌江
已启动昌化江新城村至浪炳村段、昌
化江叉河镇段的疏浚工作，各职能部
门将联合开展全县河道疏浚工作，既
能解决河道阻塞难题，又能将分离出
来的砂子进行统一管理、统一销售，
保障社会建筑用砂供给。

本报文城8月20日电（记者袁
宇 特约记者黄良策 通讯员符秀婵）
20日上午，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与东阁镇政府、东阁派出所、东阁边
防派出所联合行动，对文昌市东阁

镇文林村文教河段一处非法釆砂点
进行查处，依法捣毁非法采砂设备
一批。

据介绍，今年8月8日，执法人员
在文昌市东阁镇文林村文教河段巡

查时发现非法釆砂痕迹。经过调查
确认后，文昌市决定联合行动，依法
予以严厉打击。20日，执法人员在
东阁镇文林村文教河段依法捣毁1
艘非法采砂船，摧毁约30米的抽砂

管道。
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局将联合相关
职能部门、属地政府，东阁镇文林村
委会关村文教河段非法采砂点进行

进一步调查，同时继续积极监管，加
大执法巡查力度、密度及强度，始终
保持高压态势，以“零容忍”的工作坚
决打击非法盗采砂行为，确保河道得
到全面的保护与治理。

全县规划4处用砂可采区
保障建筑工地用砂供给

文教河段一非法采砂点被查处

三亚实施固定式机动车尾气
遥感监测系统项目

可实时监测车辆尾气情况
本报三亚8月2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吴启晁）如何有效防控机动车尾气污染？近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了解到，三亚计划投资
526.386万元，推出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
系统项目，提升机动车环境监督管理水平。

目前，控制机动车尾气污染的主要举措是机
动车尾气年检与日常的路检、巡检，传统方法不能
反映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的实际状况。而采用
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项目，可在很短的时间内监
测行驶中的机动车排放物和颗粒物数据，记录车
辆信息，同时可以在线或者离线对监测数据进行
分析，为机动车尾气排放监测及环保管理提供有
力的数据支持。

据了解，三亚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系
统项目的建设内容，是把机动车检测场与机动车
尾气排放的遥感监测技术结合起来建立机动车尾
气检测监管体系，通过现代通讯技术把遥感监测
数据与机动车车辆排放信息以及尾气年检数据有
机连接，实现对车辆排放数据的综合管理。

系统采用视频路况识别技术，对多车道车辆
行驶位置进行识别，尾气通过红外吸收光谱法、紫
外差分吸收光谱法等技术进行识别。由于各种污
染物对不同频率的光波有不同的吸收谱线，吸收
谱线可作为识别不同气体分子的“指纹”，以吸收
谱线的位置和强度确定分子的成分和浓度，从而
完成对实际行驶中机动车所排放尾气的多种污染
物和尾气烟度的监测。

三亚市生态环保局副局长王蓓介绍，三亚固
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系统项目正处于招标阶
段，预计将于今年内建成。

8月20日，俯瞰定安巡崖河卜曾村段被捣毁的一非法采砂点，非法采砂现场周围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红圈内)，裸露的泥土格外显眼。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昌江

文昌

定安

本报三亚8月20日电（记者邓
钰）8月20日起，全省一次性塑料制品
污染环境情况调研暨2018年海南环保
世纪行调研组将赴三亚、保亭、海口、定
安、临高5市县开展专题调研活动。20
日，调研组来到三亚市，依次前往第三
农贸市场、旺毫超市、妙林田洋河金鸡

岭农贸市场等多地开展实地调研，了解
一次性塑料制品监管情况和农用地膜、
包装袋及农药瓶等回收处理情况。

近年来，三亚政府部门积极推进
“禁塑令”，不断加强对市场上一次性塑
料制品的监管力度，鼓励群众重复使用
塑料袋或用环保布袋购物，并要求低于
一定厚度的不合格塑料袋不能出厂。

然而，通过实地走访、街头访问
等形式开展调查，调研组成员发现，

部分当地市民和商家对“禁塑令”的
知晓度低，支持力度不足，“禁塑”还
需凝聚社会共识。

“买东西时，我通常装进塑料袋就
提走，从没注意过上面有没有环保标
志。”在金鸡岭农贸市场，市民王林在
购买瓜菜之后，随手拿起卖家提供的
塑料袋，并没有检查其是否为可生物
降解的环保塑料袋，便匆匆将物品装
入其中带走。直到调研组工作人员提

醒，他才发现手中的塑料袋虽印着“环
保塑料袋”的字样，袋子上却没有任何
环保标志，也未注明生产厂家。

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禁塑令’
虽已推行多年，但部分商家和市民的
环保意识有待提高。”三亚市工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许多市民缺
乏环保知识，难以区分塑料袋是否环
保；另一方面，部分商家未认识到使用
可生物降解塑料袋的重要性，为了节

约成本购买不合格的一次性塑料袋。
没有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全面禁

塑”也难以落到实处。海南日报记者了
解到，三亚将在不断加强监管的基础
上，加强对公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
的宣传教育，形成“全面禁塑”的社会共
识和舆论共识。另一方面，也将不断强
化相关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推动绿色
包装的研发、应用，为公众提供购物车、
购物袋等更多绿色可替代产品。

海南环保世纪行

调研组赴三亚调研一次性塑料制品监管和回收处理情况时发现：

部分群众对“禁塑令”的知晓度低


